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香港社會服務聯會 

對修訂<幼兒服務條例>及<幼兒服務規例> 

以及整體協調學前服務工作的意見 

 

 

對條例修訂方案之意見 

協調學前服務這議題在幼兒服務界的討論已經歷時廿載，我們非常支持及認同有關方向，並

對政府落實有關政策表示歡迎。由政府於二 OO二年提出諮詢文件至今，業界均不斷提出對

協調服務的意見，並對一些推行細則尤為關注。政府提出協調服務的目標乃強調以學童的發

展和學習需要，以及進一步改善服務質素為主要考慮因素，這正是我們業界一直緊守的原則。 

 

亦因為以保障幼兒為最大之考慮，業界對<幼兒服務條例>及<幼兒服務規例>建議將職員與

兒童人數的比例由 1:14更改為 1:15有較大保留。雖然單從數學角度計算兩者相差似乎並不

大，但改動明顯對保障幼兒方面實有一定影響。 

 

其實，學前服務的成效很大程度取決於師生比例，我們相信政府此修訂，乃平衡現有幼兒中

心及幼稚園的營運情況，以及政府能負擔的資助所作之權衡決定。在歐美以至內地，學前幼

兒的師生比例均低於 1:12，特別對於 2 至 3 歲需要更多個別關顧的幼兒，以及提供全日服

務單位，比例就應更低。 

 

法例若最終修訂為 1:15，業界希望這只是一個過渡期的緩衝修訂，長遠來說，政府必須確

認有進一步改善人手的需要，並訂立清晰時間表推行改善方案，更應按幼師薪酬直接撥款

資助。而現時受資助之幼兒中心會繼續以 1:14之比例為幼兒提供優質服務。 

 

另外，業界更關注現時由兩條條例管轄有關 3-6歲非教育服務的部分將來會如何處理，例

如日後有團體需要開設 3-6歲託管或延展服務時，應向政府那個部門作出申請，而服務又

是否會有任何的監管機制存在以保障幼兒。 

 

提升服務由協調開始 

我們重申協調學前服務只是改善服務質素和確立其重要性的開始，政府及業界日後仍須協力

推動服務的發展，令服務進一步以幼兒及家庭為本。對於學前服務的未來發展，本會有以下

的建議 ﹕ 

1. 學前服務的定位及未來發展 

幼兒是社會未來重要的人力資本，投放足夠的資源為他們提供適切的培育有利整體社會

發展。世界上不同國家包括加拿大、英國、美國、澳洲以至中國亦已認定學前服務的重

要性，並確立發展服務的方向。 



 

 

 

以英、美為例，學前服務發揮的並不單只是教育的功能，它亦具有支援家庭，以及減低

跨代貧窮的作用。對於政府近期積極推動扶貧工作，學前服務理應扮演更重要的角色。

我們建議政府必須成立跨政策局之專責委員會，全面檢視現有服務，確認幼兒發展與家

庭支援的關係﹔確認學前服務所發揮的功能，且必須一併規劃和發展有關服務，包括積

極研究將基礎教育延伸至學前階段、訂定不同類別學前服務的供應量和地區分佈藍圖，

以及發展更多不同型式之服務以回應家庭的需要。 

 

2. 保障幼兒福祉，進一步提升學前服務質素 

全日制服務營運的特性 

從幼兒的實際需要而言，上述 1:15 的師生比例存在很大的改善空間，特別是對於提供

2-6 歲全日服務的單位，按有關比例資助的人手實不能應付營運上的需要。原因是 2-3

的幼兒特別需要成人個別的關注，原定法例 1:14的人手分配也僅可應付工作上的需要，

再者這些全日制中心存在支援家庭的功能，其運作模式與一般社會服務無異。由於中心

並沒有 90天的學校假期，故全年開放令幼師非但不可以透過參照一般學校在假期中進行

教學預備和進修，而且在平日他們更要輪值負責全日 10至 12小時，及週六定期地照顧

幼兒。當中員工若要就教學進行備課、進修和清放假期，園方亦必須另聘替假來滿足法

例和運作人手，政府實應為營運支援家庭的全日制服務提供額外資助。 

 

自置廚房乃全日制服務之必須設施 

我們對政府放寬<幼兒中心守則>有關全日制服務無須自設廚房的規定有所保留，因為業

界認為自置廚房能提供衛生及新鮮烹調而有營養的食物，同時較能因應幼兒個別需要而

作出適當安排，例如因生病或對食物過敏、不同年齡幼兒的咀嚼能力等，烹調不同種類、

硬度、質感的食物等。而且自置廚房能烹調多菜少油的營養餐單，從少培養幼兒良好的

飲食習慣，減少因不良飲食習慣而引致將來身體出現毛病。為保障幼兒身體健康，政府

應考慮維持要求全日制學前服務單位必須設有廚房。 

 

兒童活動空間需要擴闊 

幼兒需要足夠的活動空間讓他們發展體能、舒展身心及進行探索，現時以每名兒童 1.8

平方米計算﹔且多以室內為主的活動空間實有待改善。特別對於全日制服務單位，除了

為兒童提供學習活動外，尚要提供用膳及午睡地方等多項用途。此外，學前服務中心是

兒童集體生活的地方，過份擠迫更容易爆發傳染病。因此，為提供更理想的學習環境給

兒童，政府應有計劃地改善活動人均面積。 

 

幼師邁向更專業 

政府應推動發展及資助幼兒教育學位課程以及深造文憑課程  (postgraduate 



 

 

diploma)，為有志從事幼兒服務人士，特別是較高學歷者，提供更多入職的途徑，從而

改善師資質素。 

 

3. 以幼兒及家庭為本 

在香港要養育年幼子女的雙職家長，不單要面對長時間工作，應付有增無減的工作量，

更要擔憂在社會經濟轉型下不穩定的職業，優質的學前服務能夠給予家長的一份安心，

實在是社會穩定和繁榮不可或缺的一環。 

 

對於有特別需要的家庭，我們建議政府應配合社會的狀況，定期與業界檢討和提昇照顧

幼兒方面的質素指標及服務運作的需要，例如將貧窮、新從內地來港/小數族裔的移民

等，列入為社會需要的項目中。 

 

另外，政府更應避免學前服務淪為商品，只由市場主導，營運者要為面對競爭而忽畧了

幼兒服務應負的使命，犧牲了服務質素的穩定性，最後導致社會資源的浪費和影響幼兒

成長。 

 

總結 

本港的學前服務需要有更長遠的發展方向﹔需要更有系統的規劃﹔需要政府更有決斷力

的作出改變及承擔。協調服務是業界邁向更優質服務的開始，亦是社會未來提升人力質

素的最佳介入點，政府及社會各界必須好好把握這個契機，共同努力，實踐理想。 


